
澎湖縣107學年度國民小學暨附設幼兒園代理教師甄選筆試

試題疑義申請表

應考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准考證號碼：

科目 題號

疑義要點及理由

應考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※有關試題疑義之申請，請依下列方式辦理，否則不予受理。

一、應考人對筆試試題或公布試題答案如有疑義，請於 107年 7月 12日 11：50至 14：00，檢

具相關說明及佐證資料以傳真方式回傳澎湖縣馬公市文澳國民小學（傳真電話 06-

9217351）提出疑義申請，並以電話（06-9212412#011）確認。

    同一試題以提出1次為限。

二、試題疑義申請應注意事項：

（一）應考人應親自簽名。

（二）應試科目及題號請務必寫明。

（三）疑義要點及理由請以橫式正楷書寫或電腦打字，1頁以1題為限，如超過1頁，請影印申

請表或另紙併附(Ａ4大小)。

（四）試題疑義除敘明理由外並應檢附佐證資料。（請勿僅以補習班印製之講義、書籍、答案

或考古題作為佐證資料）

三、應考人提出試題、答案疑義如逾受理期限或未敘明理由及檢附佐證資料者不予受理。

四、應考人提出疑義，不得要求本會告知命題委員、試題審查委員或閱卷委員之姓名或有關資

料，亦不得對未公布答案之試題要求提供參考答案。

佐證資料來源：（應檢附佐證資料，並請以Ａ４紙張影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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